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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 10 月 3 日的更新： 

• 可用资源和病例激增应对更新。 

利卓瑞 (Lagevrio)（莫努匹韦 (molnupiravir)）和帕昔洛韦 (Paxlovid)（尼玛瑞韦 (nirmatrelvir) 

和利托那韦 (ritonavir)）属于口服抗病毒药物，对预防有重症风险的轻度至中度新冠病毒 (COVID-19) 

感染者住院和死亡非常有效。确保及时给予口服抗病毒药物涉及多种因素，包括充足的药物供应和分

配，医务人员和公众对治疗的接受程度，以及患者是否能获得检测、处方和配药。 

加州公共卫生局 (CDPH) 已获知，因错误信息或信息不足，药剂师有过拒绝为患者开具新冠病毒 

(COVID-19) 口服抗病毒治疗处方的情况。本文件提供了一些建议，阐明了这些疗法配药需要什么信

息，旨在帮助药房充当这些关键药物的配药场所。欲详细了解新冠病毒 (COVID-19) 治疗方法及加州为

提高可及性所做的工作，请查阅医务人员新冠病毒 (COVID-19) 治疗资源.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权衡对不适当处方或不适当剂量的临床担忧与延迟或拒绝预防新冠病毒 (COVID-19) 

重病治疗的临床后果，而截至 2023 年 9 月 29 日，新冠病毒 (COVID-19) 在加州已导致 100,000 

多人死亡。还有越来越多的早期证据表明，新冠病毒 (COVID-19) 治疗可降低出现长期新冠病毒症状的

风险。 

http://www.cdph.ca.gov/
https://covid19.ca.gov/state-dashboard/
https://covid19.ca.gov/state-dashboard/


  

 
 

随着新冠病毒 (COVID-19) 病例的周期性激增很可能继续，务必及时了解最新临床指导，确保患者能够

适当及时地获得高效新冠病毒 (COVID-19) 治疗。药房和药剂师都应意识到，由于多种原因，新冠病毒 

(COVID-19) 药物处方量可能会增加，包括： 

• 给专业护理机构 (SNF) 住民的所有机构信函 AFL 23-29，为这些住民的评估、开具处方和获得

新冠病毒 (COVID-19) 治疗方法提供了指导和资源。AFL 23-29 取代了 AFL 22-20。 

• 所有其他所有机构信函 (AFL)（包括与新冠病毒 (COVID-19) 治疗相关的所有机构信函）均可在 

所有机构信函图书馆 获取。与呼吸道病毒（包括新冠病毒 (COVID-19) ）相关的加州公共卫生

局 (CDPH) 健康建议可在 健康建议 网页中找到。 

• 加州公共卫生局 (CDPH) 正在通过电视、广播和社交媒体续开展媒体宣传活动，以促进使用新冠 

病毒 (COVID-19) 口服抗病毒药物。加州公共卫生局 (CDPH) 新冠病毒 (COVID-19) 治疗方法网页 

提供了可共用的内容。 

o 2023 年 11 月 11 日之后，大多数保险计划仍会继续 承保 新冠病毒 (COVID-19) 治

疗。无常用医师者应使用 新冠病毒 (COVID-19) 检测治疗 (Test-to-Treat) 定位器。 

虽然治疗是对抗新冠病毒 (COVID-19) 的重要工具，但是，疫苗也是减轻新冠病毒 (COVID-19) 传播和

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所有人都 及时了解 新冠病毒 (COVID-19) 疫苗接种，增强预防新冠病毒 

(COVID-19) 重症的能力。欲详细了解疫苗，请访问 加州公共卫生局 (CDPH) 疫苗网站。 

以下信息旨在阐明了药房和药房工作人员可能需要防止延迟获得关键新冠病毒 (COVID-19) 治疗的一些

相关主题： 

药房和药房工作人员都应了解，尽管加州和联邦已经终止了紧急事件状态，大多数投保患者仍然有权

获得免费、低价和/或可报销的非处方新冠病毒 (COVID-19) 检测试剂盒。 

• 确保所有工作人员都了解患者的新冠病毒 (COVID-19) 检测福利： 

o 药剂师应根据以下规定在销售点为加州医疗补助 (Medi-Cal) 受益人订购和/或分发分配

的检测试剂盒：加州公共卫生局 (CDPH) 新冠病毒 (COVID-19) 医疗保险变更 (PDF)。 

o 2023 年 11 月 11 日之后，大多数保险计划仍会 承保 新冠病毒 (COVID-19) 家用检测试

剂盒。如无家用检测试剂盒，可在线查找检测地点：查找检测地点 (ca.gov) 或 免费新冠

病毒 (COVID-19) 检测 (cdc.gov)。欲了解商业保险计划，请查阅 加州健保计划管理局 

(DMHC) 的《了解自己的医疗保健权利情况说明书》(PDF)。 

• 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受益人应查阅此网页及 新冠病毒 (COVID-19) 医疗保险变更 (PDF) 

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结束后的新冠病毒 (COVID-19) 医护福利摘要表。 

• 如果保险计划（包括加州医疗补助 (Medi-Cal)）允许患者在其网络内药房免费领取检测试剂

盒，药剂师应为新冠病毒 (COVID-19) 检测开具订单，作为药房福利索偿。 

• 如果药房销售点检测不受承保，患者可选择在柜台付款，然后直接向保险公司索偿。 

免费检测试剂盒数量因健保计划网络内福利而异。未投保患者可从以下位置获取检测相关信息：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免费新冠病毒 (COVID-19) 检测定位器。 

药房应在季节性高峰期间保持充足的新冠病毒 (COVID-19) 口服抗病毒药物供应。 

加州公共卫生局 (CDPH) 获悉，有几家药房告诉患者新冠病毒 (COVID-19) 口服抗病毒药物缺货，

而且尚未补充供应，使得公众可能无法迅速接受治疗。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HCQ/LCP/Pages/AFL-23-29.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HCQ/LCP/Pages/AFL-23-29.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hcq/lcp/pages/lncafl.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OPA/Pages/CAHAN/CAHAN.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OPA/Pages/Communications-Toolkits/COVID-19-Treatments.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CDPH%20Document%20Library/COVID-19/Simple-COVID-19-Coverage-Change.pdf#search=medical%20coverage%20changes
https://covid-19-test-to-treat-locator-dhhs.hub.arcgis.com/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vaccines/stay-up-to-date.html#UTD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Covid19Vaccines.aspx
https://www.covid.gov/tests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CDPH%20Document%20Library/COVID-19/COVID-19-Coverage-Change.pdf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CDPH%20Document%20Library/COVID-19/Simple-COVID-19-Coverage-Change.pdf#search=medical%20coverage%20changes
https://myturn.ca.gov/testing.html
https://testinglocator.cdc.gov/
https://testinglocator.cdc.gov/
https://www.dmhc.ca.gov/Portals/0/Docs/DO/COVID-FactSheet2022.pdf
https://www.dmhc.ca.gov/Portals/0/Docs/DO/COVID-FactSheet2022.pdf
https://www.cms.gov/covidotctestsprovider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CDPH%20Document%20Library/COVID-19/Simple-COVID-19-Coverage-Change.pdf#search=medical%20coverage%20changes
https://www.cdc.gov/icatt/testinglocator.html#:~:text=The%20program%20provides%20access%20in%2cZIP%20code%20or%20street%20address.


  

 
 

• 即使药房过去没有配发过很多口服新冠病毒 (COVID-19) 抗病毒药物，也建议为潜在的新患者做好

准备，确保在季节性高峰期间有现货供应。可用 加州公共卫生局 (CDPH) 新冠病毒 (COVID-19) 

跟踪网页 跟踪季节性新冠病毒 (COVID-19) 病例激增情况。 

• 联邦零售药房治疗计划 为药房提供了充足的供应。 

• 从地方卫生部门获取供应的药房应继续向这些渠道索取。可行时，地方卫生部门或会允许比平常

更大的订要请求。 

• 药房应监控有效期保留库存，而不是丢弃可能尚未过期的产品。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HHS)/备灾

和响应事务助理部长办公室 (ASPR) 经常发布保质期延期相关信息。此处提供了 HHS/ASPR 与口

服抗病毒药物保质期延期相关的更新完整清单： 

o 帕昔洛韦 (Paxlovid) 特定批次保质期延期 | HHS/ASPR 

o 利卓瑞 (Lagevrio) 保质期延期评估 | HHS/ASPR 

• 建议暂时缺货的药房使用 新冠病毒 (COVID-19) 治疗定位器 (arcgis.com) 帮助患者查找新冠

病毒 (COVID-19) 治疗药物。 

有多种方式可评估患者新冠病毒 (COVID-19) 治疗。 

在某些条件下，药剂师可开新冠病毒 (COVID-19) 治疗药物处方。注：帕昔洛韦 (Paxlovid) 现已获得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用于成人，但 12 岁至 17 岁的儿童仍有紧急使用授权 (EUA) 规定。 

• 如有兴趣，加州药房委员会 鼓励评估《公共准备和应急准备法案》，有必要时与律师一起确定

是否有资格让药剂师继续独立向个别患者启用和提供帕昔洛韦 (Paxlovid)。 

• 告诉想了解评估和治疗的患者拨打加州新冠疫情热线：1-833-422-4255，或访问 治疗网站。 

该热线和网站还可助患者免费使用远程医疗服务提供者，适时开出新冠病毒 (COVID-19)  

口服抗病毒药物。 

• 药房工作人员还可上网详细了解评估和治疗：COVID19.ca.gov。 

• 如有任何其他获取方法，药房也应告诉患者。 

药房应接受所有有效的纸质处方，无需以电子方式发送。 

• 《加州商业和职业法典》(BPC) 第 688(i) 节规定，药剂师无需核实书面、口头或传真处方是否

属于电子处方法的例外情况之一。 

• 《加州商业和职业法典》(BPC) 第 688(i) 节另外还规定，药剂师可继续依法根据合法有效的书

面、口头或传真处方配药。在决定是否应仅因非电子传输而拒绝为原本合法有效的书面、口头或

传真处方配药时，药剂师应考虑对患者和医护连续性的影响。 

• 加州药房委员会的《电子数据传输处方常见问答集》的问题 3 也做出了相关说明。 

药房应接受未投保的患者，且不得就新冠病毒 (COVID-19) 口服抗病毒药收费。 

• 任何组织均不得出售联邦政府免费为之提供的公费资助新冠病毒 (COVID-19) 疗法或寻求报销。 

• 鼓励加州未投保患者阅读这份 情况说明书：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宣布“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新冠病毒 

(COVID-19) 疫苗和治疗桥接计划”以确保未投保者可得新冠病毒 (COVID-19) 医治，了解如何得

到保险作为获得免费疫苗和治疗途径。 

• 告诉想了解免费评估和治疗选择的未投保患者拨打加州新冠疫情热线：1-833-422-4255，或访问 

治疗网站。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Immunization/ncov2019.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Immunization/ncov2019.aspx
https://aspr.hhs.gov/COVID-19/Therapeutics/updates/Pages/important-update-18January2023.aspx
https://stg-aspr.hhs.gov/COVID-19/Therapeutics/updates/Pages/important-update-21October2022.aspx
https://covid-19-therapeutics-locator-dhhs.hub.arcgis.com/
https://pharmacy.ca.gov/covid19/covid19_info_feb_2023.shtml
https://aspr.hhs.gov/legal/PREPact/Pages/default.aspx
https://covid19.ca.gov/treatment/
https://covid19.ca.gov/treatment/
https://pharmacy.ca.gov/licensees/erx-faqs.shtml
https://www.hhs.gov/about/news/2023/04/18/fact-sheet-hhs-announces-hhs-bridge-access-program-covid-19-vaccines-treatments-maintain-access-covid-19-care-uninsured.html
https://www.hhs.gov/about/news/2023/04/18/fact-sheet-hhs-announces-hhs-bridge-access-program-covid-19-vaccines-treatments-maintain-access-covid-19-care-uninsured.html
https://covid19.ca.gov/treatment/
https://aspr.hhs.gov/COVID-19/Pages/fact-sheet.aspx


  

 
 

药剂师不应仅因沒有肾功能和肝功能检测结果而拒绝新冠病毒 (COVID-19) 处方。 

• 帕昔洛韦 (Paxlovid) 紧急使用授权 (EUA) 指出，只有在药剂师自开药方时才需做这些检测。

配药时通常不需要这些化验结果。 

•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HHS) 备灾和响应事务助理部长办公室 (ASPR) 指出，“在给患者开帕昔 

洛韦 (Paxlovid) 处方之前是否需有化验结果？-在开帕昔洛韦 (Paxlovid) 处方时，执业医师

和高级执业医师无需另做化验。提供者应使用临床判断确定是否需要化验结果。”通常无需化验

结果。  

• 在合理尝试与提供者和/或患者澄清任何疑虑时，药剂师应使用临床判断并考虑延迟新冠病毒 

(COVID-19) 治疗的影响。治疗必须在症状出现后 5 天内开始。 

药剂师不应因为处方未写“阳性检测”日期或“症状发作”日期而拒绝新冠病毒 (COVID-19) 处方。 

这些项目无需写在处方上，患者可自行证明症状出现日期。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于 2023 年 2 月 1 日修订了对 帕昔洛韦 (Paxlovid) 和  

利卓瑞 (Lagevrio) 的紧急使用授权，提供者不再需要直接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  

(SARS-CoV-2) 病毒检测阳性结果即可开处方。无需另做检测。 

• 帕昔洛韦 (Paxlovid) 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获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全面批准， 

用于治疗可能进展为新冠病毒 (COVID-19) 重症（包括住院或死亡）的轻度至中度新冠病毒 

(COVID-19) 成人，并未提及阳性检测要求。 

药剂师不应因为只有轻微症状而拒绝新冠病毒 (COVID-19) 处方。 

• 事实上，根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紧急使用授权 (EUA) 和 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建议，

门诊治疗标准适用于有轻微症状的患者。 

此信息应向药房和设施工作人员传达，以确保提供正确信息和最佳患者体验。 

加州新冠病毒 (COVID-19) 热线 (1-833-422-4255) 也应相互传告，因为热线服务工作人员可以回答所

有新冠病毒 (COVID-19) 相关问题。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新冠病毒 (COVID-19) 治疗方法网页。 

如需更多工作人员和临床医师信息，请访问 医务人员新冠病毒 (COVID-19) 治疗资源。 

 

*跟踪加州新冠病毒 (COVID-19) – 新冠病毒 (COVID-19) 响应 

https://www.fda.gov/news-events/press-announcements/coronavirus-covid-19-update-fda-authorizes-pharmacists-prescribe-paxlovid-certain-limitations#:~:text=Today%2c%20the%20U.S.%20Food%20and%20Drug%20Administration%20revised%2censure%20appropriate%20patient%20assessment%20and%20prescribing%20of%20Paxlovid.
https://aspr.hhs.gov/COVID-19/Therapeutics/Products/Paxlovid/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fda.gov/media/155049/download
https://www.fda.gov/media/155053/download
https://covid19.nih.gov/covid-19-topics/covid-19-treatments#treatment-resources
https://covid19.ca.gov/treatment/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Treatment-Resources-for-Providers.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Immunization/ncov201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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